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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包括委托人发表于官网的检测项目文章、失效分析文章以及其中

图片等。

综合上述情况， 本律师认为z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第二条、 第四十七条的规定，

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作品，不论是否发表，依法享有著作权，未经著

作权人许可，使用他人作品或到窃他人作品均构成著作权侵权行为。

委托人对在官网发表的作品依法享有著作权，并己明确版权所有。贵

司未经授权或许可的情况下，擅自抄袭、盗用、仿冒、 到窃委托人网

站内容、图片的行为，侵犯了委托人的合法权益，委托人有权要求贵

司承担停止侵害、消除影响、赔礼道歉、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。 且贵

司的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，还涉嫌违反《反不正

当竞争法》相关规定。

为此， 本律师经委托人授权函告如下z

请贵司在收到本律师函后，于三个工作日内立即删除、撤销、下

一线全部侵权内容，同时停止 切相关侵权行为。为维护委托人合法权

益，本所律师己协助委托人采集并固定相关证据，保留追究相关经济

损失的权利。

如贵司未按照前述日期履行相关义务，本律师在委托人授权下将 

以适当的法律程序解决此问题。届时，相关的法律程序不仅会给贵司 

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，同时也会给贵司的商誉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。

特此函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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